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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惩治危害税收征管犯罪典型案例

【基本案情】

2018年2月，被告人郭某、刘某

在天津市西青区注册成立索某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某公司），

郭某系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某为该

公司法定代表人。2018年2月至12

月间，郭某、刘某在与四川泸州某贸

易有限公司、上海某实业有限公司等

多家公司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从

上述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

880份用于抵扣税款，上述增值税专

用发票价税合计1.6亿元，税额2300

余万元。经查，索某公司2018年度

申报销项税额5200余万元，申报增

值税进项抵扣税额 5025 万余元。

2022年9月，郭某、刘某分别被抓获

归案。一审审理期间，刘某家属代其

退赔人民币20万元。

【裁判结果】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郭某、刘某违反国家税收管

理规定，在无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让

其他公司为二人经营的索某公司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

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被告人郭

某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40万元；判处被告人刘某

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15万元。宣判后，被告人郭某

提出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经审理认为，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罪与逃税罪的界分，关键在于

行为人主观上是基于骗取国家税

款的故意，还是基于逃避纳税义务

的故意。负有纳税义务的行为人

在应纳税义务范围内，通过虚增进

项进行抵扣以少缴纳税款构成犯

罪的，即便采取了虚开抵扣的手

段，主观上还是为不缴、少缴税款，

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应以逃税

罪论处；郭某、刘某系以欺骗手段

进行虚假纳税申报，该行为导致逃

避缴纳税款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

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已构成逃税

罪；以逃税罪改判被告人郭某有期

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40 万

元；被告人刘某系从犯，以逃税罪

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15万元。

【典型意义】

当前，通过接受虚开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逃税案件多发，定性上应

该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和罪责刑相

适应原则，努力实现“三个效果”有

机统一。逃税，是行为人逃避应纳

税义务的行为，危害结果是造成国

家应征税款损失；骗税，则是行为

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国家已

收税款。因此，两罪主体的主观恶

性和行为的客观危害性相差较大，

司法机关应依法查明、区别对待。

基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应区分逃

税和骗税；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

则，骗税危害性更大，行为人主观

恶性深，应依法从严打击；基于“三

个效果”考量，对负有纳税义务的

企业实施的上述行为依法以逃税

论处，既符合行为的本质属性，也

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和

法律规定，有利于防止对实体企业

轻罪重罚，有利于涵养国家税源。

为进一步彰显人民法院依法惩治税收犯罪，维护国家税收安全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坚定决心，指导司法裁

判，强化惩治效果，引导依法纳税，提高税收遵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惩治危害税收征管犯罪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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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被告人梁某某于 2019 年 1 月在四川省仁

寿县成立仁寿县伟某建材加工厂（以下简称伟

某建材厂），从事砂石收购、加工、出售等业务，

于2021年年底停止经营。其间未按照规定缴纳

税款。2021年10月，四川省眉山市税务局第二

稽查局对伟某建材厂经营期间涉税问题进行检

查，发现该厂欠缴应纳税款共计 406 万余元。

2022年2月22日，眉山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向

伟某建材厂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要求15日

内补缴上述税款。梁某某到期未缴纳。2022年

3月14日，眉山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再次向该

厂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责令3月18日前缴

纳上述拖欠税款。为逃避税务机关追缴，梁某

某于2022年3月至11月间，将伟某建材厂收入

资金秘密转给其子梁某，包括通过对公账户8次

转账共计372万余元，通过个人中国农业银行账

户28次转账共计282万余元，通过个人井研县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账户 30 次转款共计 150 万

元。梁某某上述行为，致使眉山市税务局无法

追缴梁某某经营伟某建材厂期间所欠相应税

款。2023年10月9日，梁某某自首，后补缴税款

246万元，与税务机关达成清缴欠税协议。

【裁判结果】

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

告人梁某某欠缴应纳税款，在税务机关下达

补缴税款通知后，通过将账户资金转移到他

人账户方式隐匿财产，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

缴欠缴的税款406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逃避

追缴欠税罪。鉴于梁某某自首、自愿认罪认

罚，对其依法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据此，以

逃避追缴欠税罪判处被告人梁某某有期徒刑

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410 万元。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判决已

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不仅逃税、骗税、暴力抗税等行为直接危害

国家税收，有能力履行缴纳税款义务的纳税人，

通过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

理的价格进行交易、隐匿财产或者脱离税务机

关监管等手段转移或者隐匿财产，致使税务机

关无法对其追缴所欠税款的，也直接导致国家

税款损失，危害性大。实践中，拖欠税款的情况

并不鲜见，如纳税人系基于客观原因导致拖欠

税款的，法律规定经省级税务机关批准可以延

期缴纳；但是，如果纳税人有能力履行纳税义务

而恶意转移、隐匿财产，导致税务机关强制执行

等追缴手段难以奏效，造成无法追缴所欠税款，

不仅妨碍了税务机关的履职行为，更直接造成

了国家税款的损失，数额达到刑法规定一万元

以上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逃避追缴欠

税的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向社会昭示恶意

转移财产逃避追缴欠税行为，不同于税法上的

拖欠税款，而是刑事犯罪，对引领欠税义务人依

法纳税具有很强的警示效果。

郭某、刘某逃税案
——以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逃税的，应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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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百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毛某某逃税案
——依法惩治利用“阴阳合同”逃税行为

案
例
三

梁某某逃避追缴欠税案
——依法惩处恶意逃避欠缴税

款的犯罪行为

【基本案情】

2012年3月9日，被告人毛某

某与周某某（已死亡）合伙挂靠奎

屯百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奎屯百某公司），成立奎屯

百某公司沙湾县分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2 日依法办理税务登记

证，在沙湾县从事“林某苑”房地

产开发建设项目。2013 年 2 月 20

日，因政策调整，分公司无法实施

项目立项，奎屯百某公司迁入沙

湾县并更名为“新疆百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百

某公司），奎屯百某公司沙湾县分

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7 日被注销，

于 2013 年 12 月 23 日注销税务登

记。后“林某苑”房地产开发建设

项目的立项、取地、工程规划、施

工许可、建设施工、商品房预售许

可、销售合同签订、销售房屋开具

发票等业务均以被告单位新疆百

某公司名义进行。2012年至2018

年，毛某某与周某某通过挂靠并

使用被告单位新疆百某公司房地

产开发资质，在沙湾县继续从事

“林某苑”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并

对外进行销售。其间，通过采取

将收取的部分房款打入周某某个

人银行卡中隐瞒收入；签订与实

际收款金额不一致的商品房买卖

合同，不按实际收款金额申报；明

知拆迁补偿房屋应视同销售申

报，但对未开具发票的拆迁补偿

房屋不进行申报的手段，不缴和

少缴营业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企业所得税等共计386万余

元，占应纳税额的 30.49%。2020

年11月30日，新疆塔城地区税务

局稽查局向新疆百某公司送达税

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税务处理决

定书，责令限期缴纳税款。该公

司未在规定期限内补缴税款。

【裁判结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市人

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单位新疆

百某公司逃避缴纳税款税额巨大

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经

税务机关通知仍未按规定补缴税

款；被告人毛某某作为项目具体负

责人，积极参与上述逃税行为，与

被告单位新疆百某公司均构成逃

税罪；对被告单位新疆百某公司判

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对被告人毛

某某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5万元。宣判后，被告人毛

某某提出上诉，认罪认罚，请求从

轻处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中级人民

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典型意义】

相较于其他手段，签订“阴阳

合同”逃税往往具有更强的隐蔽

性，更难查处。“两高”《关于办理危

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将签订“阴阳合同”

隐匿收入、财产的行为，作为逃税

的手段明确予以规定。以“阴阳合

同”实施逃税行为的危害性，不完

全在于签订“阴阳合同”行为本身，

更在于其背后的目的和造成税收

损失的客观结果。当前，“阴阳合

同”在社会生活中并不鲜见，对利

用“阴阳合同”逃税的行为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是对这种行为的强烈

警示，是在向社会发出遵守税法、

诚信经营的强烈信号，有利于对类

似行为的一般预防。


